产品供货合同书


产品供货合同

	需方：
	
	签订日期：
	

	供方：
	北京神州飞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	合同编号：
	


供需双方本着平等互利，等价有偿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。需方向供方订购下列货物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供货清单（如下产品被用于项目：）

[image: image1.emf]     供货总金额（大写）：  人民币 。
二、运输方式及费用

1． 运输方式：汽运。      

2． 运输费用：由供货方承担。
3． 需方货运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三、付款方式：
合同签订3日内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  %，收到货物确认签字后  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  %。
供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四、交货方式
1． 交货日期：需方向供方支付预款后30个工作日内。
2． 由供方负责发货，交货日期以需方签字的送货单日期为准。

五、货物验收
1． 验收标准：            出厂标配，提供检测报告、产品合格证                 。 
2． 需方收到货物后7日内未提出异议，视为需方验收合格。
3． 在承运商为供方所指定的前提下，如货到需方时发生货运破损，需方应立即与承运商签订货物破损证明，并将此证明在需方收到货五个工作日提交供方，否则供方将不负责向承运商办理索赔事宜。
六、保修条款：        依照原厂商保修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七、所有权：货物所有权在需方未全部支付货款前仍属于供方，如需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，供方有权将货物收回，同时需方须承担因此给供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违约金、货物收回所产生的运费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
八、风险转移：货物损毁的风险自到货之日起转移到需方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

1． 供方责任：供方如不能如期交货，供方须按照供货金额的 0.5  %/日向需方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由此给需方造成的损失。

2． 需方责任：需方未能按时履行其付款义务，应承担违约责任，须按照未付款部分的 0.5  %/日向供方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由此给供方造成的损失。

十、不可抗力：因台风、地震、水灾以及其它非需、供方责任造成的，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、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为不可抗力。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，应立即将事件情况通知对方，并在15天内提供事件详情以及合同不能履行，或部分不能履行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，按事件对履行合同的影响程度，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、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延期履行。
十一、解决纠纷的方式：如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解决。
十二、合同担保：如需提供担保，另签订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。

十三、合同变更：合同履行中，如一方需要修改，必须在供方发货前  3  日提出，在双方同意后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之附件。

十四、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:    无   
十五．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十六、本合同一式   两 份，供方执  壹 份，需方执  壹  份。未尽事宜，依照《中       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处理。

十七、合同签订：合同签订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；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 市 海淀区 
	需方:
	
	供方:
	北京神州飞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	
	（盖章）
	
	（盖章）

	代表:
	
	代表:
	

	地址:
	
	地址:
	海淀区苏州街55号名商大厦10层

	邮编:
	
	邮编:
	100080

	电话:
	
	电话:
	010-82625566

	传真:
	
	传真:
	010-82625558

	开户银行:
	
	开户银行:
	农业银行海淀支行营业部

	帐号:
	
	帐号:
	11－050101040032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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